投标人不得存在的其他情形

1）投标人所投产品制造商最近三年（自投标截止时间起算向前3 年内，以问题书面认定材料出具时间为准）出现重大质量问题，且经过官方机构或第三方权威机构调查并出具了明确的书面证据，认定应由投标人承担重大质量问题责任并对投标人进行处理的；

2）投标人在中国海油供应链数字化平台“供应商档案”被标注为“违规冻结”的；或“供应商档案”被标注为“品类受控”，且受控品类为本次招标相关品类的；或因违法违规被中国海油列入受控清单，存在变换经营主体等换马甲入库的行为的。

3）投标人在中国海油数字化供应链系统“供应商管理模块”中“供应商风控管理”的“企业快捷查询”结果显示的登记状态为“存续”之外的其它情形的；

4）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5）投标人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或营业执照登记状态为吊销或注销的；

6）投标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存在行贿犯罪记录；

7）投标人与本招标项目其他投标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

8）投标人与招标人、招标机构有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

9）投标人存在危害国家安全和损害中海油合法权益的情形，在中国海油内涉及国家机密或商业秘密的项目中存在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主管部门要求的情形。

以上所述投标人包括联合体成员以及代理投标情形下的制造商。

